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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1 月 25 日，中心主任刘玉亭在 401 会议室主持召开

审委会，现将会议议定事项纪要如下。

一、研究 2023 年 12 月登记数据事宜

会议听取了信息管理科关于《2023 年 12 月渝北区不动产登

记统计分析报告》的汇报，并研究分析了不动产登记大数据平台

相关数据。会议要求：一是业务办理，不得超时，同时各环节切

实加强审查，确保登记质量持续提高。二是信息管理科与市局信

息中心加强沟通，按月统计商品房、存量房的成效情况（包含成

交件数、成交面积、商品成交均价等数据，并作初步分析），及时

了解房地产市场的总体态势。三是业务案件较多时，科室之间要

加强沟通协调，同频共振、同向发力，切实提高登记质效。



二、研究 2024 年 1 月业务案件质检情况

会议听取了法制事务科关于 2024 年 1 月业务案件质检及回访

情况的汇报，并研究分析了相关质量问题件。会议决定：一是结

合工作实际，明确结构登记问题的责任认定标准，即：本次业务

结构登记与原产权证保持一致的，不视为质量问题件；与原产权

证未保持一致，结构修改正确的，不视为质量问题件；与原产权

证未保持一致，结构修改错误的，视为质量问题件，按《不动产

登记业务责任制管理规定》第七条第十一项规定，每件扣发 20 元。

二是科室建立更正登记台账，经办人当日发现并更正的，不按质

量问题件追究；经办人当日发现但不能立即更正，并向科室报备，

之后再进行更正的，不按质量问题件追究。三是 1 月检查出质量

问题件共计 31 件，其中上证录入错误 10 件，不属于限售范围 1

件，面积登记错误 1 件，结构登记错误 2 件，批量漏录土地用途

17 件。按照中心《不动产登记业务责任制管理规定》的规定，以

上质量问题件追究经办人责任，扣罚经办人奖励性绩效；其中本

次批量质量问题件减半进行扣罚，同批次的相同问题不再追究；

以上质量问题件由责任科室负责人组织落实纠错补正工作。

参会：刘玉亭、邓小川、龙洋、刘军、吴军花、张军、梁平、

陈小波、王爱月、李佳玉、胡春雨、邓小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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